
 

國立清華大學工友人事評審委員會委員 
114.10.1   

        職別 姓   名 職務 

當然委員 

委員 巫勇賢 教務長 

委員 劉先翔 總務長 

委員 吳順吉 學務長 

委員 邱博文 研發長 

委員 謝政凱 人事主任 

委員 范仁珠 人事組長 

票選委員 

委員 林美蓮 總務處保管組技工 

委員 陳文志 
圖書館人文社會學院 

圖書分館工友 

委員 陳文鋒 
總務處南大校區總務行政組 

技工 

委員 黃俊益 總務處事務組技工 

委員 張瑞萍 
研究發展處 

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工友 

 新聘委員聘期 2 年，自 113 年 12月 1 日起至 115年 11月 30日止 


